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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对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2015 年 3 月所发布的知

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进行了浏览，重点对最高院和 32 家高院所公布的案例进行分类统计，继

续选取若干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进行简评，与诸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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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数据统计 

中国法院 2014 年度知识产权诉讼审理情况（上） 

 

 2014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133863件，审结 127129件，比 2013

年分别上升 19.52%和 10.82% 。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 2014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95522件和 94501件，

比 2013年分别上升 7.83%和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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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1716件，同比上升 0.11%；审结涉港澳台知识产

权民事一审案件 426件，同比下降 11.8%。 

 

 

 

- 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 13760 件和 13708 件，同比分别

上升 15.08%和 18.65%。 

 

        

 

 

来源：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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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

效行政申诉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 77 号 

- 本案入选 2014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 

 

规则： 

 未记载在说明书中的技术贡献不能作为要求获得专利权保护的基础； 

发明的技术效果是判断创造性的重要因素，在判断发明是否存在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时，

应当综合考虑发明所述技术领域的特点，尤其是技术效果的可预见性、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

术启示等因素。 

区别技术特征的认定应当以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为基础。 

点评：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200510000429.1号中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山东华洋制

药有限公司针对本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5409号决定认定本专利不

具有创造性，宣告全部无效。亚东制药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根据专利权人提供的反证4，即证据1所公开的药品临床有效率统计数据，本专利颗粒

剂的总有效率为95.70％，证据1中片剂的总有效率为89.32％，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

具有显著的进步。遂判决撤销第15409号决定。专利复审委员会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持第15409号决定。亚东制药公司不服，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1. 在反证4没有公开总有效率的具体测定方法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反证4与本专利的总有

效率是在等效等量情况下，以同一种测定方法做出的，上述对比数据不能证明本专利是否具

有临床疗效上的显著进步。 

2. 即便认可上述对比数据，由于本专利制备颗粒剂时省去了减压干燥步骤，对药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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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影响也相应减少，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合理预期，省略减压干燥步骤将会使药物的整

体有效率有所提高，专利权人并未举证证明其超出了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合理预期。因此，该

技术效果的改变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预料的，并不能得出本专利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的结论。遂裁定驳回亚东制药公司的再审申请。 

3. 最高法院还明确，认定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技术特征，应当以权利

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为准，将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特

征进行逐一对比，未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不能作为对比的基础，因此，也不可能构

成区别技术特征。本案中，在阅读本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得知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提高丹酚酸b的提取物含量，以及该含量与本专利解决的技术问题有关

联。因此，亚东制药公司以丹酚酸b的含量作为区别技术特征，没有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 

本案也提示专利权人，在无效程序中，虽然专利权人可以提交对比试验数据来证明专利

具有的技术效果，但要注意，试验应当采用与涉案专利相同的试验方法，由此得出的对比数

据才有可能被复审委员会和法院接受。另外，即使认为本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存在技术效果

的提高，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技术效果的改变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是预料不到的。 

 

 著作权 

李承鹏与苹果公司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 2080 号民事判决书 

- 本案入选 2014 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十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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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 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网络用户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2. 对网络信息提供者及信息内容具有较强管理和控制能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一般的信息存储空间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同，不具备

该条规定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点评： 

本案原告为一本三十万字著述的作者，因发现其著述在未经其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在苹果

公司开发的 iTunes 软件的 AppStore 上付费下载，而向苹果公司、艾通思有限责任公司

（iTunesS.a.r.l.）及该侵权电子书开发者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 

本案苹果公司虽然主张艾通思公司才是涉案 AppStore应用程序平台的经营者，但现有证

据显示艾通思公司仅负责向中国地区的最终用户收取和结算相关费用，并无其他经营之责。

相反，苹果公司既是 AppStore 商业模式的创造者及 AppStore 平台的开发者，又通过与第三

方 App 应用程序开发商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具有对该平台、应用程序开发商及其所开发的应用

程序的很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可以对第三方开发商的应用程序加以商业上的筛选和分销，

因此苹果公司应被认定为 Appstore 平台的实际运营商，应当对 Appstore 所提供的网络平台

服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外，本案中，苹果公司还通过收费下载业务获取了直接经济利益，应对 Appstore平台

提供下载的应用程序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苹果公司未适当的履行其注意义务，

应当知道开发商侵权行为而提供技术支持，已构成帮助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商标 

广州市固达塑料工艺包装有限公司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屈臣氏企业有

限公司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再审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 30 号行政判决 

规则： 

在商标撤销复审程序及相关的行政诉讼程序中，对于商标注册人提交的证明其商标使用

的证据，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及商标使用的习惯、商标使用方式的差异性

等实践状况，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即可。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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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1月 4日，广州市固达塑料工艺包装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固达公司”）向商标局

申请注册第 896256号“mine及图”商标（下称“复审商标”），并于 1996年 11月 14日被核

准注册，核定使用在 16类工业用纸、纸板、印刷品等商品上。2003年 3月 19日，屈臣氏公

司以连续三年停止使用为由向商标局申请撤销上述商标。 

 

本案主要涉及商标使用证据的认定。 

 

商评委、北京市一中院和北京高院均认为广州固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认定复审商

标在 2000 年 3 月 19 日至 2003 年 3 月 18 日进行了商业使用。然而，在本案中，最高院全面

综合审查判断商标使用证据，如行政程序中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一审诉讼程序中补充提交的

广告、送货单等。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最高院认可了广州固达公司提交的 2002年两份

出版物及其中刊登的“Mine 文具”商品广告的真实性。虽然该两份出版物可能发行对象主要

是港澳台及外国客商，但该份证据可以说明广州固达公司 2002年在商业活动中实际使用了复

审商标。 

 

最高院在本案中特别指出，在商标撤销复审程序及相关的行政诉讼程序中，对于商标注

册人提交的证明其商标使用的证据，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及商标使用的习

惯、商标使用方式的差异性等实践状况，并不要求达到确定无疑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只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即可。 

 

最终，最高院认定广州固达公司在 2000年 3月 19日至 2003年 3月 18日期间真实、持续

地使用复审商标的事实，再审判决维持了商标注册。 

 

 反垄断 

娄丙林与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垄断纠纷案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 4325 号民事判决书 

- 本案入选 2014年中国法院 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和 2014年度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十大创新性案例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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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的垄断行为应予禁止。 

点评： 

本案是全国法院判决的首例涉及横向垄断纠纷案件。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水产批发协会是否组织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价格的垄断协议、涉案“奖

惩规定”第一、二条是否属于垄断协议。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如下： 

 

首先，水产批发协会由 31 名单位会员组成，其单位会员均为从事海鲜销售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且上述会员从事相同或相似产品的销售，彼此之间具有竞争关系，属于《反垄断法》

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其次，水产批发协会多次组织、协调会员研究讨论，人为达成变更和固定商品价格的协

议，并对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的会员处以罚款的行为，意在防止本来具有

竞争关系的协会会员之间产生内部竞争，联合抵制其他非协会会员的市场经营者对协会会员

的竞争，影响价格的正常变动，同时提高销售利润，获得獐子岛公司的销售返利，客观上产

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属于组织会员达到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的行为。 

 

 

再次，水产批发协会禁止会员向本协会会员所在的市场向非会员整件销售獐子岛扇贝的

做法，实际上具有固定、控制价格的目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

果。因此，水产批发协会的上述涉案行为亦属于组织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

议。 

 

最后， 《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奖罚规定”部分第一条关于“禁止会员不

正当竞争，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的规定和第二条关于“禁止会员向本协

会会员所在的市场向非会员销售整件扇贝”的规定均系固定商品价格的规定，违反《反垄断

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III． 永新案例单元 

拜耳股份有限公司诉漯河广汇药业有限公司、赵洪涛商标侵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 

-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郑知民初字第 5 号民事判决 

- 本案入选河南省法院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漯河广汇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系一家以经营兽药为主业的公司。其

成立之初使用的企业名称为“漯河市拜耳药业有限公司”，并以此名义注册使用<bayer.cn>, 

<lhbaier.com>等域名，在产品、宣传册、网站、员工名片和经营场所使用“拜耳”、“拜耳药

业”、“BAYER”、“BAIER”等标识。赵洪涛是漯河广汇药业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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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拜耳公司委托，永新团队全面分析案情制定诉讼策略，于 2012 年 12 月向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停止广汇公司和赵洪涛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赔偿损失。经过审理，郑州中院认定广汇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BAYER”、“拜耳”及

“BAYER 十字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并且有明显主观恶意攀附“拜耳”字号的良好商誉，

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被告广汇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10 万元。两被告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本

案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最终的调解结果加重并限制了广汇公司股东、高管及其

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组织或个人再次侵权的责任，从深层次保障了拜耳公司的权益。 

本案的亮点在于对“拜耳”作为商标和字号的双重保护。针对被告将“拜耳”注册为企

业字号的行为，一审法院给予了两种保护模式。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

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认定“拜耳”是

原告的注册商标，广汇公司使用“拜耳”作为企业字号，并突出使用“拜耳”侵犯了原告注

册商标专用权。二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认为“拜耳”是原告的知

名字号，广汇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两种保护模式各有侧重，商标保护模式要求与

在先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字号要突出使用，从而根据混淆理论认定侵权。而字号保护模式要求

更高，不仅要求在先字号有一定知名度具有商业识别功能，而且要求被告属于同业竞争者，

且应知晓在先的知名字号，最后也是根据混淆理论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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